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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傳承與創新客家文化藝術，落實客家文化藝術多樣性

表現，提升客庄藝文能量，推展客家文化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二) 公私立各級學校。 

(三) 依法登記或設立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及人民團體（不含政黨、民營事業機構所屬

團體）。 

三、 補助範圍： 

(一) 一般性補助： 

１、 客家文藝研習類：辦理客家民謠及八音等客家文化藝術研習課程，並以客語教學

為原則。 

２、 客家文藝展演類：於藝文表演場館辦理客家文化藝術展演，並以客語主持與結合

在地客家藝文團隊及人才共同辦理為原則。 

３、 客家節慶活動類：辦理具在地代表性客家文化節慶活動，並以客語主持與結合在

地客家藝文團隊及人才辦理為原則。 

４、 其他有助推展客家文化藝術發展之計畫。 

(二) 政策性專案補助：依據本會政策目標，並因應各類文化藝術生態實際發展及需求，

另行公告之專案補助計畫。 

(三) 未具在地客家文化代表性之一般節慶及社團社員大會、內部展演等不具客家文化藝

術特色之活動，原則不予受理。 

四、 補助原則： 

(一) 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出者，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萬元為原則；鄉（鎮、

市、區）公所提出者，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十萬元為原則；公私立各級學校、法

人及民間團體提出者，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十萬元為原則。 

(二) 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公立各級學校之補助，其最高補助比率依「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級次」

相關規定辦理。對地方政府之補助款應納入地方政府年度預算辦理，並應專款專用。 

(三) 私立各級學校、財團法人及人民團體之補助，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



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最高以補助百分之八十為原則，

且應編列自籌款。每一年度補助以不超過二案為原則。國立各級學校及行政法人比

照前揭補助原則辦理。 

(四) 辦理地區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得列為優先補助之參考。 

(五) 辦理績效卓著或具文化藝術潛力者，得從優補助；同一計畫曾獲本會補助三年，但

績效不彰或無創新內容者，得不予補助或酌減補助金額。 

(六) 補助經費不含活動獎金、贈品、紀念品、餐飲、點券、摸彩品、爆竹、煙火、住宿

費、差旅費、建築、工作服、硬體設備購買及 DIY材料費等項目。 

五、申請作業： 

(一) 申請時間： 

１、 一般性補助：原則每年受理申請一次，受理時間為前一年度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三

十日止(以郵戳為憑)，受理截止日如遇國定假日，順延至下一辦公日。 

２、 政策性專案補助：依據本會公告之各政策性專案補助計畫辦理。 

(二) 申請方式： 

１、 應透過本會獎補助線上申辦系統提出申請。 

２、 線上除填寫申請表外，另需檢附活動計畫書（內容應包含：計畫名稱、目的、日

期、地點、活動內容、實施方法、與客家文化藝術相關內容及比例、授課教師、

主持人、展演團隊或人才資料、經費來源、概算及預期效益等）。 

(三) 鄉（鎮、市、區）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公立各級學校所提計畫，需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層轉本會。表件不全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通知補

正。 

(四) 私立各級學校、財團法人（不含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

人民團體需檢附立案證書、負責人當選證書、組織章程等文件掃描檔。 

(五)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

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會得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

付款項。 

(六) 未依前五款規定提出申請，或未於本會通知日起五日內補正文件者，不予受理。 

六、審查作業： 

(一) 審查方式：由本會組成三至七人審查小組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請單位列席說明。 

(二) 審查標準： 

１、 對客家文化藝術傳承及創新之貢獻。 

２、 在地文化力運用情形（機關學校、青年、藝文人才、團隊參與情形）。 



３、 計畫內容對促進客語使用之積極性。 

４、 輔導訪查結果。 

５、 辦理活動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並鼓勵多元參與。 

６、 辦理地點應擇符合公共安全標準之建物（含消防設施）。 

(三) 審查結果通知：經本會核定後，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 

七、 輔導與執行： 

(一) 計畫執行期間，本會得派員或委託專業團隊實地訪查，提供輔導及進行績效評核，

以作為未來補助審核之參考。 

(二) 經核定之計畫如有變更，應於計畫辦理前十五日於本會獎補助線上申辦系統辦理變

更作業，經核定後始得據以執行。 

(三)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或經發現未依指定用途支用，有虛報、浮報、違反本

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減列補助金額或撤銷補助，並移送有關

單位追究責任，且於一年內不再受理其申請案。 

(四) 本會人員不得於申請案中擔任有報酬之職務，違者不予補助。 

(五) 計畫執行之各項宣傳資料，應於適當位置標明「客家委員會補助」等相關字樣，未

標明者，本會得撤銷或酌減其補助。 

(六) 受補助單位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倘有該情事致本會

權益受損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應由受補助單位負全部賠償責任。 

(七) 受補助單位應公開發表計畫成果，上傳於所屬社群平台，開放各界點閱，積極活化

與公眾分享補助成果。 

(八) 受補助單位同意其因本補助所產生之成果資料，非專屬、無償授權本會及經本會授

權單位，基於非營利目的為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利用，以推廣及宣傳行

銷成果。 

(九) 補助計畫之申請與執行，各有關人員應依權責覈實辦理，如有偽造不實之情事，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撥款及財務管理： 

(一) 撥款：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年度開始後，如有需要得檢送收據及納入預算證明

函送本會，申請撥付百分之三十補助款。所有計畫應於執行完成一個月內辦理；逾

期未請款，經本會通知限期仍未請款且無合理原因者，得逕行撤銷其補助。 

１、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檢具收據、納入預算證明、匯款帳號、活動總經費支出

明細表、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

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成果報告書（包含：參與性別人數及比例、成果摘要、



流程表、照片、文宣品、已註記客家委員會補助及客語使用片段/長度並上傳至

所屬社群平臺之網址）等相關資料函送本會請款，且須於本會獎補助線上申辦系

統完成核銷結案作業。 

２、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及鄉（鎮、市、區）公所：須於本會獎補

助線上申辦系統完成核銷結案作業，相關核銷資料需經所在地縣（市）政府初審

後，併同該府納入預算證明報本會請款，本會據以透過縣（市）政府撥付款項予

鄉（鎮、市、區）公所及公立各級學校。 

３、 國立、私立各級學校、財團法人及人民團體：檢具收據、匯款帳號、活動總經費

支出明細表、獲補助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並應

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補助項目支出原始憑證（國立各級學校、政府捐

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免付）、成果報告書（包含：

參與性別人數及比例、成果摘要、流程表、照片、文宣品、已註記客家委員會補

助及客語使用片段/長度並上傳至所屬社群平臺之網址）等相關資料函送本會請

款，須於本會獎補助線上申辦系統完成核銷結案作業。 

(二) 財務管理 

１、 補助款應專款專用，如有挪用情事，將終止或撤銷其補助，受補助單位並應繳回

全部補助款。 

２、 執行過程遇有經費不足現象，應自行籌措財源配合，不得要求本會追加補助金額；

又實際結算數少於原補助款時，其賸餘款並應依補助比率一併繳還本會。 

３、 受補助單位接受本會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其合計之補助金額占計畫總經費達半

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採購，

並接受本會及其他補助機關之行政監督。 

４、 受補助之地方政府(含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及國立各級學校之原始憑證由納入預算

單位依權責辦理經費核銷，並應依照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規定加強內部審核及

妥為保管，以備查核。 

５、 受補助之私立各級學校、財團法人（不含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

團法人）及人民團體，其支出原始憑證應由受補助對象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及

會計制度等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６、 所得稅及健保補充保費扣款部分，由受補助單位依規定負責。 

九、 政策性專案補助，由本會專案審查並報奉核定後實施。 

十、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